
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
2025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
 

一、部门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责 

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包含行政单位 1 个（含

行政执法机构 0 个），事业单位 2 个。 

行政单位为：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，职责为： 

负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政

策法规的组织实施；负责军人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退役士

兵的移交安置工作；贯彻落实全区军队转业干部、退役士兵、

随军家属及随调家属安置办法及安置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

退役军人教育培训、优待抚恤等工作；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

业干部服务管理、待遇保障等工作；组织指导拥军优属活动，

承担审核、报批、褒扬革命烈士工作，负责优抚对象的抚恤。 

事业单位 2 个，分别为“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

心”和“北京市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事务中心”。 

 “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”主要负责自主择业

的军队转业干部的管理工作。 

“北京市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事务中心”主要

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法律法

规和政策，负责拟定本区落实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和

生活待遇的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本区军队离休退休

干部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；组织协调落



实移交本区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、符合条件的无军籍退休退

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；负责本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持卡就

医、医疗保障工作；负责制定本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文体活

动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组织生活；

负责统筹军休所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日常服务管理工作；

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 

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行政编制 13 人，实际

12 人；事业编制 464 人，实际 399 人；聘用人员（公安系统

文职人员、公安系统辅警人员、公安系统交通协管员、法院

聘任书记员、聘用制司法警察、其他聘用人员--临时工）0

人。 

离退休人员 272 人，其中：离休 0 人，退休 272 人。 

具体人员构成情况如下： 

1、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（本级）部门行政编

制 13 人，实际 12 人；聘用人员（公安系统文职人员、公安

系统辅警人员、公安系统交通协管员、法院聘任书记员、聘

用制司法警察、其他聘用人员--临时工）0 人。 

离退休人员 2 人，其中：离休 0 人，退休 2 人。 

2、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：事业编制 19 人，

实际 15 人；聘用人员（公安系统文职人员、公安系统辅警人

员、公安系统交通协管员、法院聘任书记员、聘用制司法警

察、其他聘用人员--临时工）0 人。 

离退休人员 0 人，其中：离休 0 人，退休 0 人。 



3、“北京市丰台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事务中心”：

事业编制 445 人，实际 384 人；聘用人员（公安系统文职

人员、公安系统辅警人员、公安系统交通协管员、法院聘任

书记员、聘用制司法警察、其他聘用人员--临时工）0 人。 

离退休人员 270 人，其中：离休 0 人，退休 270 人。 

（三）本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

负责退役军人思想政治、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政

策法规的组织实施；负责军人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退役士

兵的移交安置工作；贯彻落实全区军队转业干部、退役士兵、

随军家属及随调家属安置办法及安置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

退役军人教育培训、优待抚恤等工作；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

业干部服务管理、待遇保障等工作；组织指导拥军优属活动，

承担审核、报批、褒扬革命烈士工作，负责优抚对象的抚恤。 

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法

律法规和政策，负责拟定本区落实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政治待

遇和生活待遇的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本区军队离休

退休干部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；组织协

调落实移交本区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、符合条件的无军籍退

休退职职工的住房保障工作；负责本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持

卡就医、医疗保障工作；负责制定本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文

体活动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组织生

活；负责统筹军休所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日常服务管理工

作；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

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 

2025 年收入预算 383097.430349 万元，比 2024 年

398101.576066 万元减少 15004.145717 万元，减少 3.77%。

主要原因为：主要原因是上年度中央转移支付结转资金未随

2025 年预算直接下达。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收入

382974.430349 万元 ,比 2024 年 395315.118514 万元减少

12340.688165 万元；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0 万元,与 2024 年持

平；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123.00 万元,比 2024 年 2786.457552

万元减少 2663.457552 万元。 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 

2025 年支出预算 383097.430349 万元，比 2024 年

398101.576066 万元减少 15004.145717 万元，减少 3.77%。

主要原因为：主要原因是上年度中央转移支付结转资金未随

2025 年预算直接下达。 

（一）基本支出预算 14482.392315 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

3.78%，比 2024 年 15524.163776 万元减少 1041.771461 万元，

减少 6.71%。 

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 368615.038034 万元，比 2024 年

382577.412290 万元减少 14085.374256 万元，减少 3.68%。

减少原因为主要原因是上年度中央转移支付结转资金未随

2025 年预算直接下达。部门预算项目主要为 2025 年病故军

人一次性抚恤金、2025 年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住房补贴、2025

年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、2025 年伤残军人残疾抚恤

金、2025 年退役士兵安置经费、2025 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经



费、2025 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补助经费（第一批）、2025

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、2025 设备购置类项目、

2025 信息系统运维类项目、2025 退役安置补助经费、2025

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等。 

（三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。 

（四）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。 

（五）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。 

四、部门"三公"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 

（一）"三公经费"的单位范围 

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

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 2 个所

属单位。 

（二）"三公经费"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

2025 年"三公经费"财政拨款预算 73.8 万元，比 2024 年"

三公经费"财政拨款预算数 81 万元减少 7.2 万元。其中： 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5 年预算数 0 万元，与 2024

年预算持平。 

2.公务接待费。2025 年预算数 0 万元，比 2024 年预算数

持平。 

3.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25年预算数 73.8万元，

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5 年预算数 0 万元，与 2024 年预

算数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5 年预算数 73.8 万元，

其中：公务用车加油 20 万元，公务用车维修 21 万元，公务

用车保险 20 万元，其他 13.8 万元。比 2024 年预算数减少 7.2



万元。 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 

（一）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

    2025 年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采购预算总

额 63.75 万元。 

（二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 

 2025 年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购买服务预

算总额 36.492000 万元。 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

    2025年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家行政单位以及

0 家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

41.97566 万元。 

（四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  

2025 年，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

项目 50 个，占本年预算项目 50 个的 100%。填报绩效目标

的项目支出预算 368615.0380 万元，占本部门全部项目支出

预算 368615.0380 万元的 100%。（注：不含基本支出） 

（五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25 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。 

（六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

本部门 2025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

算。 

（七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

截止 2024 年底，本部门（包括各下属单位）共有车辆



41 台，共计 503.785675 万元；单位价值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的设备（不含车辆）2 台（套），共计 1447.51 万元。 

（八）其他事项说明 

    无 

六、名词解释 

1、死亡抚恤：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、病故

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、丧葬补助费以及烈士

褒扬金。 

2、伤残抚恤：反映按规定用于伤残人员的抚恤金

和按规定开支的各种伤残补助费。 

3、退役士兵安置:反映按规定用于伤残义务兵的一

次性建房补助，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、转业士官的安

置支出。 

4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: 反映军队转业干部（含选

择逐月领取退役金的军士）教育培训、管理服务、退役

金等方面的支出。 

5、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：反映移交政

府的军队离退休人员安置支出。 

 

第二部分 2025 年部门预算报表 

见附件。 

    附件：北京市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 年部门

预算报表 

 

 


